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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的融合与转换
———以古代判词为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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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裁判文书的语言体式是典型的公文语体，而古代判词却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表现出文学语体对公文语

体的渗透与融合。 这为我们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语体的渗透、融合与转换提供了依据。 可以通过语体的动态分析揭

示出裁判文书语言背后的一些规律，为当前的裁判文书改革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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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文书是司法过程中使用的一种应用型文

体，其首要功能就是宣告法院确定的法律关系，使当

事人接受判决，进而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进步。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指出，“通过裁判文书，不
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是向社会公众

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

材”［１］。 裁判文书被赋予的这些功能决定了其使用

的语言体式是一种典型的针对性、实用性、功能性都

很强的公文语体，其主要语体特征是准确、简明、客
观、规范、庄重等。 然而和当代裁判文书所要求的程

式化、公式化、理性化不同，中国古代司法判词虽然

也出自司法实践的需要，却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学色

彩。 这一现象法学界已多有论述。 通过古代判词的

文学化现象考察文学语体和公文语体之间的渗透与

融合，为我们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语体提供了一个基

本依据，同时也可以揭示判词语言背后的一些规律。
一　 口语语体向书面语体的转换与融合

司法判词的书写，首先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叙

述。 法官只能通过当事人、证人等的口头描述，想象

事件的真实过程，用书面语体再现出来。 由此产生

判词书写过程中由口语语体到书面语体的第一次转

换。 从研究案情到建构话语，再把话语转译成一种

书写形式，叙述的一致性要求叙述者构建一个超越

原始材料的故事，书写出相对完整的、逻辑清晰的、
有明确因果关系的情节，这种用学术的方法再现过

去的每一次努力首先是一次“诗化行为” ［２］，在这

种意义上任何叙事都是一种文学的创作。 叙述意味

着可以用种种话语方式处理这个事件，诗歌的、小说

的、戏剧的、编年体的等等。 而在古代判词的书写中

使用的是一种与口语完全脱节的书面语———文言

文。
文言是一种脱离人们日常感性生活的语言，与

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间隔。 而文

言话语又是中国文学的典型书写形式，长期以来，中
国文学结构的核心是诗歌，诗歌又以抒情诗为精髓。
陈平原先生认为，经过文人学士的长期锤炼，文言的

抒情功能被逐步强化，叙事功能却逐步削弱［３］。 也

正是因为如此，一方面，文言话语表达力强，情感负

荷大，积淀着浓厚的文化色彩。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

文言的表意模糊，精确度小，语言老化、套语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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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和法律语体所要求的表意单一、精确、术语化、
专业化是很不相协调的。 因而用文言书写的古代判

词总是多多少少带有一种抒情色彩，这也是一般读

者所感受到的文学味。 试以宋《名公书判清明集》
中刘克庄所写的一则判词为例：“棠棣之花，鄂不炜

炜。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岂非天伦之至爱，举天下

无越于此乎！ 徐端之一弟、一兄，皆以儒学发身，可
谓白屋起家者之盛事，新安教授乃其季氏也。 鸿雁

行飞，一日千里，门户寝寝荣盛，徐端此身何患其不

温饱，而弟亦何忍坐视其兄而不养乎？ 埙以倡之，篪
以和之，此天机自然之应也。 今乃肆作弗靖，视之如

仇敌，乘其迓从之来，陵虐之状，殊骇听闻。 且其家

起自寒素，生理至微，乡曲所共知也。 端谓其游从就

学之日，用过众钱一千缗，是时双亲无恙，纵公家有

教导之费，父实主之，今乃责偿，以此恩爱何在？ 况

徐教授执出伯兄前后家书，具言其家窘束之状，历历

如此，徐端虽窜身吏役，惟利之饕，岂得不知同气之

大义，颠冥错乱，绝灭天理，一至于此乎？ ……” ［４］

（３７４ 页）刘克庄在其判词里经常出现抒情色彩浓郁

的诗化句式，甚至有时“同一联句在不同案件的判

决书里几次使用”，但给人的印象却是似乎“事先已

备好了对偶，案件一到手就马上拼凑成篇”［５］。
从叙事者的角度，判词文本主要采取一种全知

视角，叙述者充当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权威讲

述者。 古代州县官员往往集文人、政客、司法官于一

身，不仅是纠纷的解决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 即司

法官同时担任该地方人民的“父母官”，也是该地方

道德和学问的最高教师。 相对于当事人而言，判词

的整体结构呈现出一种“伦理训诫模式”。 因而在

判词写作中，主动超出当事人诉求对其行为进行道

德上的评判，在判决同时进行大量的道德训诫。 如

《新唐书·循吏传》记载：况逵为光泽县尹，有兄弟

争田。 逵授以《伐木》之章，亲为讽咏解说。 于是兄

弟皆感泣求解，知争田为深耻。 几乎每一篇判词都

有大量的直抒胸臆的道德说教，甚至人物对话，使古

代判词又呈现出较浓郁的口语化倾向。
二　 文学语体对公文语体的渗透与转换

文学语体与公文语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变

体，文学使用形象语言、虚构、修辞、韵律等方式把人

们吸引到语言本身，从而减少了语言媒介的透明性。
文学所要交流的东西基本上不是概念，而且也并不

试图以最为经济的方式传递概念［６］。 而法律公文

语体主要是由抽象的符号概念和命题构成，人们的

日常行为只是对法律概念和命题的一种注释。 其

实，这种高度理性化的语言也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维科指出“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日本法学家穗

积陈重在《法律进化论》中认为：在东方和西方的法

律进化史上，从“无形法”到“成形法”的过渡，其间

经历了“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
“文字法”诸阶段［７］（５２ 页，６１ 页）。 古代还没有复杂

的法律程序设计、严格的法律逻辑和经过专门创制

的法律语汇，因而古代判词对节奏韵律的讲究，以及

对个性风格和修辞风格的追求等等，均呈现出某种

审美的动机。
具体说来，除了叙述者对表达的精细组织，判词

中还经常出现各种修辞性技巧。
（一）文章体式上沿用骈体文。 骈体文是一种

纯粹的美文，刘勰认为最易于“铺采攡文，体物写

志”［８］（卷 ８）。 清代洪亮吉创骈文“常州体”，人称

“此种文字，以之作小品文字，及言情之作，最为佳

妙，以言碑板文字及议论，则不免寡味矣” ［９］ （１０８

页）。 但骈体并不适应叙述内容复杂的案件事实。
（二）诗词格式的套用。 林语堂《苏东坡传》写

苏轼通判杭州时，审断过一起风流和尚杀人案，判词

写道：“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 只因

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华容粉

碎，色空空色今安在。 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

思债。”［１０］（第 ２ 卷）这已多少带有一些文人“花判”
的游戏性质了。

（三）多种描写手法、修辞手段的应用。 以明代

李清《折狱新语》中的《逼嫁事》一则为例：“审得孔

弘祖者，乃生员袁尚鼎婿，而二女则尚鼎女，弘祖妇

也……迨夭桃之桂其已过，标梅之晚感渐生，则二女

已廿五岁矣。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虽贞姬亦钟

情良匹。 而顾以一纸空言，必欲责二女为罢舞之孤

鸾也！ ……夫使他宅之双飞无心，则当尚鼎逼嫁时，
应割耳毁面，誓死靡他耳……‘狂风落尽深红色，已
非昔日青青矣’，挺可觅雕梁于别处矣。” ［１１］（卷 １）

判词中多处引用《诗经》及儒家经典，选用的也多是

诗词中烂熟的表达方式。 古代判词引用内容还包括

先贤圣哲语录，具有道德说教意味的典故等。 如

《折狱新语》中的《法斩事》 “有一人广置姬妾，卒无

子，于是率妾祷于先祠，而云：‘我无亏阴骘’。 唯一

妾微睨之曰：‘误我辈即亏阴骘耳！’世杰又可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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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骘之亏矣。 今召世杰故妾诘之，问与新夫相安乎？
则曰‘安’。 而二木之奴奴何为？ 甚至巧为说词，而
曰：‘刘龙，故偷儿也，非所宜嫁。’” ［１１］ （卷 １）在这

则判词中不仅引用了故事说理，甚至出现了大量的

人物对话描写。 日本学者佐佐木健一认为当劝说是

建立在观众对主人公的共鸣的基础上时，就必须将

该主人公刻划为具有历史现实性的人格；反之描写

应该敌视的人物时就必须将它作为类型来捕捉

［１２］。 古代判词从礼教原则出发，当事人的行为或

被描写为败坏伦理、干犯名教或被认为锱铢必较、睚
眦必报，总之都被类型化了。 人不再是具体的人而

仅仅是某一类道德类型的符号。
（四）直抒胸臆。 判词的写作不是个人化的行

为，而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似乎应归入罗兰·巴特

所说的“政治式写作”，即并非真实的写作，而是在

权力的压抑下所进行的泡沫式的写作［１３］（３５７ 页）。
其语体风格力求客观、公正、理性，不带感情色彩。
而古代判词的撰写者大都不甘寂寞，总会时不时插

进自己饱含情绪的声音，大段的说教、感慨、道德上

的愤怒和申斥，从而把具体的事件拉到幕后，把个人

的主观感受推到前台，最终凸现的是带有强烈主体

意识观照的叙述者对所述内容的个性化思考。 如：
秀才吕逢渭与其已故兄长之子因丰产涉讼，知县樊

增祥批曰：“明系尔涎财欺幼，挟长图讹，似尔如此

秀才，恨不一仗批煞。” ［１４］ （卷 １） 《批陶致邦呈词》
为：“胡说八道，尔之妻女不听尔言，反要本县唤案

开导，若人人效尤，本县每日不胜其烦矣。 不准。”
［１４］（卷 ３）法官往往作为传统道德的维护者与执行

人，因而往往超越所述事件人物的一般层面，将事件

上升到伦理和道德的高度进行思考总结，通过肯定

或否定一些社会现象以达到一种对公众伦理价值观

的引导。 因而主要用于情感抒发的修辞格排比、反
问在古代判词中大量出现。 波斯纳在分析法律中的

情感时指出“情感集中注意力，形成评价，并在反思

将无休止、无重点和非决定性的情形下促进行动”
［１５］（２３６ 页）。 受情感驱使的选择在面对复杂问题

时起到一种合理地节约信息的凭经验的决定方法的

作用。
司法判决不仅体现着国家权力、法官权威，同时

还需要说服当事人相信这样的判决是唯一正确的判

决。 长期以来人们都坚信通过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可

以改变人们的信念。 然而现在人们发现理性和逻辑

并不能解决一切法律问题，因为它不能诉诸人们的

内心世界和心灵结构。 而中国古代判词却通过比较

巧妙的修辞技巧，直接诉诸人们的情感，达到说服的

目的。 这可以称为一种情感的诉求机制。
文艺语体对公文语体的渗透确实加强了古代判

词的文学色彩，但仔细分析一下，文艺语体进入公文

之后，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独立与自主，丧失了文学的

基本功用，而主要沦为一种说服的手段。 克罗齐认

为：“全体决定诸部分的属性。 一件艺术作品尽管

满是哲学的概念，这些概念尽管可以比在一部哲学

论著里的还更丰富，更深刻，而一部哲学论著也尽管

有极丰富的描写与直觉品；但是那艺术作品尽管有

哪些概念，它的完整效果仍是一个直觉品的；那哲学

论著尽管有哪些知觉品，它的完整效果也仍是一个

概念的。”［１６］ （８—９ 页）文学语体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语言的潜在内容，二是语言的特殊构造。 当文

学语体渗透入司法判词中时，其形式没变，语言的潜

在内容却被磨损了，它不是诗意的唤起而是诗意的

消解。 试以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辑录的一则“春
秋决狱”为例：“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

乙养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

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

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春
秋》之义，父为子隐。 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１７］

（卷 １）这则判词是从伦理本位出发引用《诗经》，它
不是一种诗意的唤起，而是一种诗意的消解。 诗歌

成为配角，成为说教的工具。 其彰显的不是诗意的

美和诗的意境，而是对诗的伦理性、功利性的任意解

读。 当文学语体进入司法判词时，通过公文语体的

整合效应，其原有的丰富性、多义性、形象性以及历

史的意蕴已被有限消解，仅仅成为一种具有很强目

的性、针对性的表意工具，被硬塞进某一具体个案的

狭窄意义域，表意被人为的单一化了［１８］。 布拉格

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点是最大限

度的偏离日常使用语言的指称功能，而把表现功能

提到首位。 即文学语言不是为交际服务。 但事实上

判词的诗化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表现，其本质是反

诗意的。 因为文学语体进入公文语体之后，切断了

同原有意象特定语境的联系，其语词原有的丰富的

内涵、情调的线索、联想、暗示、呼应都被有限消解，
融入了使用者的声音，折射出新的意象，被赋予新的

功能。 文学语体在实用的禁锢之下仅仅起着一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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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作用，隐喻的诗意的文学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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